
债权申报须知

各债权人：
2026年1月1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鄂06破申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襄阳市立奥机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2026年1月1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鄂06破申3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指定本案由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2026年4月21日，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6）鄂0691破1号《决定书》，指定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担任襄阳市立奥机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由管理人接受各债权人申报债权。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时，应按下列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一、主体资格及授权文件
1、债权人为公司/企业的，提交企业法人最新的营业执照正或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或其他能够证明主体资格的证明文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授权委托书（授权范围应明确）；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如受托人出席债权人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加盖代理人所属单位的公章）。
4、其他法律规定需要提交的文件。
二、申报文件
1、债权申报表（由管理人提供表格）；
2、债权申报书（由管理人提供表格）；
3、债权申报文件清单（由管理人提供表格）；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正或副本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5、授权委托书；（附受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6、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7、送达回证。（签字并寄回）
三、申报债权的证据材料
债权债务发生、变更、终止的证明材料（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合同、协议、借据、付款/转账凭证等）。申报的债权有财产担保的，应当提交证明财产担保的证据。（申报债权时，债权人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复印件并逐页加盖公章。）
四、申报债权的时间、地点
申报日期：截止至2026年6月8日18：00前。
债权申报地点：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198-1号国际商都A区6楼（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谢守磊：199 8678 5257；李欢：189 7229 9987。
五、逾期申报相关收费说明
逾期申报的，管理人对补充申报及变更补充申报的债权人收取相关费用。收费标准如下:
1.200万元以下的,按件收取,每件10000元;
2.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0.8%交纳;
3.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 按照0.7%交纳;
4.超过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6%交纳;
5.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最高不超过200000元。


襄阳市立奥机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4月29日







申报编号：
襄阳市立奥机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债权申报表
	债权人
	

	证件名称
	身份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件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债权总额
	



	本金
	

	
	
	利息
	

	
	
	违约金
	

	
	
	其他
	

	优先性
	有   无
	优先权种类
	抵、质押担保
工程价款优先
其他

	有无正在诉讼
	有   无
	诉讼/执行案号
	

	有无财产担保
	有   无
	担保物名称
	

	财产担保方式
	抵押 质押
	担保财产数额
	

	是否为连带债权
	有   无
	连带债权人名称
	

	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有   无
	连带债务人名称
	

	债权形成过程
简要说明
	








	填表说明
	1、本表金额单位为元；
2、不需要填写栏目可留空白或写“无”；
3、债权性质和债权种类等栏目在“□”内划“√”；

	
债权人承诺所申报的金额与实际债权金额相符，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与原件相符且真实、合法、有效，如申报不实或提供的证据系虚假伪造的，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债权人（签名/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债权申报书
	申报人
	

	第一笔债权（务必写明事实和理由、利息计算依据、标准及计算式）：

	

	第二笔债权（务必写明事实和理由事实和理由、利息计算依据、标准及计算式）：
	

	第三笔债权（务必写明事实和理由事实和理由、利息计算依据、标准及计算式）：
	

	申报人
（签章）
	
	代理人
（签名）
	


（注：本表空格不够填写的可另行附页）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申报债权人名称：

	序号
	文件名称
	页数
	原件/复印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债权人声明和保证：本人/公司保证所提交的上述文件均真实、有效。上述文件中的复印件与原件相一致，不存在任何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本人/公司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报债权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                                              签收人：               

日    期：                                                                  日  期：               
第 4 页 共 14 页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同志现任我公司        （职务），系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单位全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粘贴处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
公民身份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址：                          联系电话：

受托人:
公民身份号码/律师执业证号：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现委托          代表本公司/人参加襄阳市立奥机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的债权申报等破产程序相关事宜。
代理事项包括：（可选填）
1. 申报债权；
2. 接收管理人通知，签收法律文书；
3. 参加债权人会议，对债权人会议所议事项进行表决；
4. 提起和解、重整；
5. 承认、放弃、变更申报要求及其他权利事项；
6. 其他事项：
代理期限：自本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襄阳市立奥机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终结时止（或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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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适用范围
	
本确认书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襄阳市立奥机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中债权申报、债权确认、债权异议等相关文件的签收、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的送达，以及在争议进入仲裁、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等诉讼程序后各类法律文书的送达。


	送达地址
	受送达人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送达地址
	

	
	指定签收人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送达地址
	

	告知事项
	
（1）受送达人确认提供的上述送达地址为有效送达地址，并保证地址及联系电话真实、有效。
（2）受送达人的送达地址需要变更时，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其他相对方。
（3）协议各方或人民法院为协议履行、争议解决等事项，按上述送达地址向各方送达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时，若发生送达不成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无人签收、拒收、地址不详或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等），导致相关文件、法律文书未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文件、法律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文件、法律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


	受送达人
确认
	
我已经阅读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提供了上述送达地址，我保证提供的送达地址各项内容是正确的、有效的，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受送达人（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债权申报说明

1、 债权人收到挂号信（邮政快递）、电子邮件、债权申报通知书后请自行留存，务必将《送达回证》签字或盖章后寄回；
2、 债权申报表、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文件清单填报后同相关证据材料一并寄回（详见债权申报须知)；
3、 上述材料请债权人于2026年6月8日18：00前寄回，邮寄地址：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198-1号国际商都A区6楼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襄阳市立奥机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人：谢守磊：199 8678 5257；李欢：189 7229 9987。邮编：441022。
[bookmark: _GoBack]















送达回证

	案由
	破产清算
	案号
	（2026）鄂0691破1号

	受送达人
	

	送达地址
	

	送达文书
	收到日期
	受送达人或
代收人签名
	备注

	债权申报通知书
	
	
	

	债权申报须知
	
	
	

	债权申报表（模板）
	
	
	

	债权申报书（模板）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模板）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模板）
	
	
	

	授权委托书（模板）
	
	
	

	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送达人： 襄阳市立奥机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注：（1）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本人不在时，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并在备注栏写明代收人与当事人的关系；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交代收人签收。（2）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处，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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